	事项名称：
	递交投标保证金
	事项索取号：
	

	实施机关：
	计划部、财务部
	联系方式：
	见招标代理公司发出的投标保证金函

	承诺期限：
	见招标文件
	办理地点：
	下沙六号路城建文化馆四楼

	办理条件：
	入围的投标单位

	办理程序：
	接收招标代理公司发出的投标保证金函——按相关要求在指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递交投标保证金

	办理依据：
	

	申请材料： 
	

	收费标准：
	见招标文件
	收费依据：
	<<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法>>

	备　　注： 
	备注

	附件下载：
	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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